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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21 排水用地

污水处理厂

规划范围界线

汕头市南澳县NA-00501控制单元——004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   地块图则

位置图

指北针和比例尺

说明

道路控制

用地管控

城镇建设用地规划地块控制指标一览表

（1）本规划图则中各建设地块土地使用强度相关指标均采用建设用地净（实）用地进行控制。
（2）各建设地块地面以上计容建筑面积应符合《汕头经济特区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相关规定；不计容积率的公共开放空
间，不得封闭，不得改变使用性质。
（3）各用地单位需配套满足自身需要的绿化、停车、水电、环卫设施。
（4）各建设地块地下空间使用须符合文本的相关要求并按市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5）各建设地块停车配建比例为停车面积与地面以上计容建筑面积的比率。
（6）各规划地块建筑限高应按照图则要求控制，且必须符合机场、气象台、导航台、电台和其他无线电通讯设施（含微波通
讯）通道、军事设施等净空要求，以及建筑间距、建筑退让、消防等方面的要求。
（7）各建筑类别退让控制线必须符合《汕头经济特区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相关建筑类别的各项退让要求；结合堤防建设
的规划地块，建筑退让堤防应符合《广东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汕头市河道管理办法》的规定。
（8）机动车出入口设置须满足文本、图则相关规定，并符合《汕头经济特区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等有关法规、规章、规
范的要求。
（9）规划地块中停车充电设施配建标准按照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有关法规、政策要求执行。
（10）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可根据实际开发建设需要，对规划地块进行细分，细分后地块的各类建筑的混合比例、建筑密度、
建（构）筑物海拔限高、绿地率、停车配建比例与细分前规划地块相同。
（11）本规划未列入的其他技术规定，按《汕头经济特区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等有关法规、规章、规范执行。
（12）本规划中，非建设用地管控要求以《土地管理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等有关法规、规章、规范为准。
（1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和相关规定，规划地块现状用途为非住宅、非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规
划用途拟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变更前土地使用权人应依法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14）本规划采用85国家高程基准，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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